
師資培育中心綜合行政組
 
主旨：檢陳本校110學年度第2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

議紀錄(如附件)，敬請核示。
說明：
一、旨揭會議於111年3月9日(星期三)下午2時召開完畢。
二、本次會議決議情形如下
(一)提案一「有關本校師資培育評鑑若因疫情影響，致未能

進行實地訪評案」。決議：照案通過。建議錄製培育系
所(中心)教學設備影片內容主要呈現有特色、亮點的活
動及教學設備。

(二)提案二「有關本校師資培育各師資類科修正後自我評鑑
報告書初稿」。決議：各師資類科委員意見如紀錄，請
各師資類科依據委員意見進行修正。

擬辦：奉核可後，會議紀錄以電子郵件發送各委員、相關系所及
本中心各組，並依會議決議辦理。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資培育中心 綜合行政組 契僱辦事員 吳佳蓁 111/03/14
18:11:24(承辦) : 

　　　　　　　　　　　　　　　　　　　　　　　　　　　　　
 2.師資培育中心 綜合行政組 組長 陳惠蘭 111/03/15 08:50:09(核示) :

　　　　　　　　　　　　　　　　　　　　　　　　　　　　　
 3.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 陳珊華 111/03/17 08:48:02(核示) : 

　　　　　　　　　　　　　　　　　　　　　　　　　　　　　
 4.秘書室  專門委員 范惠珍 111/03/17 09:31:47(核示) : 

本案擬先敬陳張副校長

　　　　　　　　　　　　　　　　　　　　　　　　　　　　　
 5.秘書室  主任秘書 林芸薇 111/03/17 15:42:56(核示) : 

　　　　　　　　　　　　　　　　　　　　　　　　　　　　　
 6.副校長室(行政)  副校長 張俊賢 111/03/17 17:21:08(決行)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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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本校民雄校區行政中心 2 樓簡報室 

主持人：張俊賢副校長                                             紀錄：吳佳蓁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及出席報告表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宣讀 110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議紀錄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校師資培育實地訪評校外委員名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校師資培育實地訪評觀察員名單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觀察員推薦順序 1 號臺中市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呂家清老師、2 號

修正為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王沛清校長、3 號修正為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洪士薰

教師、4 號為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劉建成教師。 

二、幼兒園師資類科觀察員名單建議刪除編號 3 號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蔡美燕退休校長。

改聘任嘉義縣朴子市雙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蔡瑾敬老師。 

三、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及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觀察員名單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校師資培育各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回覆意見表及修正後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一、回覆意見使用統一格式，請幼教系修正。 

二、回覆意見撰寫方式，不宜使用擬字，請明確修正內容。 

三、請各師資類科依據委員意見修正，納入評鑑報告書。 

決定：會議紀錄確立。 

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有關本校師資培育實地訪評校外委員名單 

執行情形：各師資類科校外委員 5 名名單業 111 年 1 月 26 日簽准在案，4 類科校外委

員已完成邀約。 

二、有關本校師資培育實地訪評觀察員名單 

執行情形：各師資類科觀察員 2 名名單業 111 年 1 月 26 日簽准在案，4 類科觀察員已

完成邀約。 

三、有關本校師資培育各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回覆意見表及修正後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 

執行情形：各師資類科已依委員建議進行修正評鑑報告書。 

決定：執行情形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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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業務報告 

一、本校師資培育實地訪評時程為 111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至 5 月 27 日(星期五)1.5 天，

訪評流程表如附件一，頁 1-頁 2。 

二、110 學年度第 2 次及第 3 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預訂開會日期 3 月 29 日

(星期三)、6 月 15 日(星期三)。 

補充報告：實地評鑑當天雨備方案，申請禮賓車戴送幼兒園師資類科評鑑委員至幼兒園分

場地點(教育館)，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準備雨傘，提供委員徒步至中

等學校、國民小學分場地點(科學館)。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校師資培育評鑑若因疫情影響，致未能進行實地訪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疫情之故，無法進行實地評鑑，改線上會議方式進行。 

(一)簡報(總簡報、各類科簡報)：以線上會議呈現。 

(二)資料：雲端資料及光碟資料備查。 

(三)教學設備參觀：以錄製影片呈現。 

(四)晤談：以線上會議討論室方式進行，同時開設 5 個討論室及報到準備室。 

(五)綜合座談、待釐清問題說明與對話時間：採線上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錄製培育系所(中心)教學設備影片內容主要呈現有特色、亮點的活動及

教學設備。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校師資培育各師資類科修正後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10 年 12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評鑑執行委員會議及 111 年 1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委員意見進行修正。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委員建議回覆意見表及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如附件二。 

三、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委員建議回覆意見表及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如附件三。 

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委員建議回覆意見表及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如附件四。 

五、幼兒園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委員建議回覆意見表及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如附件五。 

決議： 

一、張俊賢副校長建議有關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委員意見項目四：教師質量及課程

教學委員建議意見「部分教師授課時數總計超過 20小時」部分，請各系所妥適規劃，

部分課程可聘請兼任教師授課，以降低專任教師授課時數， 

二、各師資類科委員建議如下表，請各師資類科依據委員意見進行修正。 

師資類科 委員 建議意見 

國民小學 連廷嘉委員 建議評鑑說明書的內容及表格，若有 110 學年度資料改以

110(上)呈現。 

中等學校 劉述懿委員 有關教師授課時數請上系統查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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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侯禎塘委員 1.師培評鑑所需的雇主滿意度未來可以整合在學校的學生職

涯系統的雇主滿意度調查。 

2.雇主滿意度也可以蒐集質性意見，例如:非正式的訪問。 

幼兒園 陳惠珍委員 項目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1)因 108學年度以前，係以 6項「核心能力」對應教育目標；

108學年度以後，則改以 5項「師資職前專業素養」及 17

項「師資職前專業素養指標」作為主軸，但評鑑報告書仍

可見以「核心能力」撰寫之內容(如表 1-1-2-1、內文 1-

3-1)，應予以更新。 

(2)宜將表 1-3-2-1相關會議中，與師資職前專業素養有關的

部分，呈現具體的討論內容。 

(3)表 1-4-1-1 每學年度實際培育名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核定

名額為原則，核定名額應將核定外加名額、核定隨班附讀

名額計入並呈現。 

項目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1.內文 4-3-1 及表 4-3-1-1 應以 5 項「師資職前專業素養」

及 17 項「師資職前專業素養指標」作為對應教育目標的

撰寫主軸。 

項目五：學生學習成效 

1.內文 5-1-2 應以 5 項「師資職前專業素養」及 17 項「師資

職前專業素養指標」與課程之間的關聯性作為撰寫主軸。 

陸、 臨時動議 (無) 

柒、 散會 (下午 3 時 30 分) 



附件一，頁 1 

 

實地訪評作業時程 

實地訪評第一天 

時間 程序 工作內容 受評對象/配合辦理事項 

09：00 前 評鑑委員到校 前置作業 評鑑委員之接待 

09：00-09：50 

(50 分鐘)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1.協商評鑑事務及重點 

2.委員抽選 5 名專任教師所

開之 5 門課，進行授課之學

生學習成效檢視 

3.委員抽選晤談教師、行政人

員及學生名單。(需配合上

述抽選之 5 門課進行晤談) 

4.召集人宣讀倫理守則及注

意項 

5.評鑑委員確認評鑑項目分

工，並對事先撰寫之「自我

評鑑報告書書面審閱意見」

進行意見交流，建立共識 

6.評鑑委員由受評對象提前

提供之夥伴學校名單中指

定晤談學校 

1.受評對象提供獨立場地，以

理委員討論 

2.受評對象提供中心/學系最

近一學期之課表 

3.受評對象提供晤談教師、行

政人員及學生名單 

4.受評對象提前提供夥伴學校

名單 

09：50-10：10 

(20 分鐘) 

師資培育業務單位

簡報 

1.介紹師資培育業務單位相

關人員及評鑑委員 

2.全部受評對象(中等學校、

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幼兒

園)共同進行師資培業務報

告 

1.師培中心主任簡報，相關人

員列席 

2.提供簡報書面資料 

10：10-10：40 

(30 分鐘) 

各受評師資類科業

務簡報 

1.介紹師培學系/師培中心單

位主管及評鑑委員 

2.各受評對象分開進行業務

報告及說明前次評鑑改善

措施 

1.師培學系/師培中心主任分

開簡報，相關人員列席 

2.提供簡報書面資料 

10：40-11：30 

(50 分鐘) 

參觀教學環境與設

施 

依各師資類科分開引導參觀

受評師資類科相關措施(如圖

書、教學設備、教學教室、辦

公場所、教師研究室等) 

安排相關人員陪同評鑑委員

參觀 

11：30-12：00 

(30 分鐘) 

資料暨相關文件查

閱Ⅰ 

評鑑委員查核受評單位所送

資料與現場展示實際資料是

否相符 

陳列相關文件於會場 

12：00-13：00 

(60 分鐘) 

午餐暨休息時間   

13：00-13：50 

(50 分鐘) 

資料暨相關文件查

閱Ⅱ 

評鑑委員查核受評師資類科

所送資料與現場展示實際資

料是否相符 

陳列相關文件於會場 



附件一，頁 2 

 

實地訪評第一天 

13：50-14：40 

(50 分鐘) 

在校學生晤談 1.學生:評鑑委員與 5 位在校

師資生進行晤談 

2.晤談以一對一方式進行 

1.受評對象提供全體師資生名

冊，供委員勾選後，由各受

評單位聯繫以出席晤談 

2.受評對象安排 5 間獨立之晤

談場地 

14：40-15：20 

(40 分鐘) 

實習學生晤談 評鑑委員與實習學生 (5-10

人)進行一對一或團體晤談 

受評對象安排一對一或團體

晤談之場地 

15：20-16：10 

(50 分鐘) 

教師及行政人員晤

談 

1.教師及行政人員:包括師培

學系/師培中心主任、師培

學系/師培中心專任教師、

其他單位支援之實習指導

教師、行政人員及實習輔

導老師(2 人) 

2.晤談以一對一方式進行 

受評對象安排5間獨立之晤談

場地 

16：10-16：50 

(40 分鐘) 

評鑑資料彙整暨提

出實地訪評待釐清

問題 

評鑑委員根據當天的訪評結

果，進行討論與意見彙整，對

尚有疑義之問題提出「實地

訪評待釐清問題」予各受評

單位 

 

16：50-17：30 

(40 分鐘) 

教師及行政人員綜

合座談 

評鑑委員與教師及行政人員

進行團體晤談 

受評對象安排團體晤談之場

地 

17：30 後 評鑑委員離校&住宿  受評對象安排交通及住宿事

宜 

實地訪評第二天 

時間 程序 工作內容 受評對象/配合辦理事項 

09：00 前 評鑑委員到校  評鑑委員之接待 

09：00-10：20 

(80 分鐘) 

待釐清問題說明與

對話時間 

1.各受評師資類科針對待釐

清問題提出說明或補正相

關資料 

2.評鑑委員與受評師資類科

教師對話 

1.提供說明或補正書面資料 

2.相關人員列席，針對委員意

見適度說明 

10：20-12：00 

(100 分鐘) 

評鑑資料彙整暨評

鑑委員會議 

評鑑委員撰寫「評鑑評語

表」，並由召集人召開會議，

經全體委員共同討論議決後

提出六大評鑑項目認可結果

建議 

受評師資類科提供獨立場地，

以利委員討論 

12:00 後 評鑑委員離校  受評對象安排交通事宜 

 
返回工作報告 


